
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购买商铺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公

司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董事会关于

购买商铺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1、本着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我们认真审阅了向关联方购买商铺的相关

材料及《商品房屋认购协议》的条款，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及关联交易合

同的条款遵循了市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理，符合公司

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程序合法。 

3、我们同意向温岭爱仕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商铺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

次会议独立意见签字页） 

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 

王汉卿：              甘为民：               邵春阳：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

 

 

  

 




